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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問題第一條

(口頭答覆 ) 

提問者：  鄺俊宇議員 會議日期：  2018年 7月 11日

作答者：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上月有傳媒揭發，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下稱“港鐵” )於 2013年

發現，西鐵綫元朗段架空鐵路兩個橋躉懷疑因附近建築工程

而出現幅度達 20毫米的沉降。港鐵隨即通知屋宇署但沒有公

布該事件。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屋宇署在知悉橋躉沉降事件後通知了哪些相關政府部

門及決策局；後者採取了甚麼跟進行動，以及不公布

事件的原因；  

(二 )  既然屋宇署及港鐵早在 2013年已得悉橋躉沉降事件，

為何補救工程在去年才展開；及

(三 ) 有何機制處理日後類似的鐵路工程問題？



答覆︰

主席：

就提問的各部分，經諮詢發展局後，我綜合答覆如下：

政府一直把鐵路安全放在首位，為此設有嚴謹的監管制度。

機電工程署（機電署）根據《香港鐵路條例》及其規例規管

及監察鐵路系統的安全運作；屋宇署則根據《建築物條例》

監管位於私人土地上的建築物及相關工程的規劃、設計及建

造，以確保符合安全標準。

為保障鐵路設施的結構安全，於《建築物條例》附表5所列的

鐵路保護區範圍內進行建築工程須符合更嚴格的標準。屋宇

署會要求負責工程的註冊建築專業人士須根據《建築物條

例》及其規例，以及該署發出的《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

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的規定，監測建築工程對附

近鐵路構築物的影響，並就建築工程的圖則及監察建議書徵

求港鐵公司的意見及同意。註冊建築專業人士在鐵路保護區

內展開任何建築工程前，須直接通知港鐵公司，以制定適當

的監察計劃。

至於港鐵公司，其專責的鐵路保護組會按一套嚴謹的鐵路保

護措施及程序監測各項鐵路設施的狀態，包括透過儀器定期

檢查鐵路結構，確保軌道經常維持在安全及良好狀態；以及

要求負責工程的承建商於適當位置設置額外的監測點，以便

協助港鐵公司監察情況。如有任何欠妥之處，港鐵公司會立

即通知有關人士。港鐵公司維修團隊亦一直按照嚴謹的鐵路

基建和資產維修保養制度，為高架橋進行年檢，詳細檢查橋

身及橋躉，確保其結構安全。



就今次元朗站高架橋橋躉出現沉降事件，當港鐵公司及屋宇

署於2012年中得悉兩座橋躉出現輕微沉降現象後，已隨即於

同年6月聯同土木工程拓展署轄下土力工程處（土力工程處）

及負責該發展項目的打樁工程註冊建築專業人士、發展商代

表及註冊承建商代表會面，要求他們增加橋躉監測點的測量

次數並定時向屋宇署、土力工程處及港鐵公司匯報沉降點的

測量讀數及監測點的沉降變化，以確保及時得悉該兩座橋躉

的沉降情況及採取應對措施。此外，該發展項目的註冊結構

工程師亦向屋宇署提交了包括擬定緩解措施的修訂圖則，以

減低打樁工程對該兩座橋躉的影響。屋宇署經諮詢土力工程

處及港鐵公司後批准該修訂圖則。  

雖然有關沉降情況一直沒有超逾作業備考訂明的 20毫米的

可接受程度上限 1，發展商因應港鐵公司要求於2013年9月自

願停止打樁工程，而有關情況維持至今。在地盤停止打樁工

程後，屋宇署繼續密切監察沉降幅度的變化，並要求註冊承

建商繼續測量監測點及提交監測點的沉降記錄。期間，港鐵

公司亦一直密切監察橋躉結構及軌道情況，並確定鐵路安全

未受該兩座橋躉沉降影響。  

同時，為進一步加固相關鐵路設施，港鐵公司於 2014 年 10
月向屋宇署提交為兩條混凝土支柱進行預防性加固工程的

方案，並於 2015 年 6 月獲屋宇署接納。由於加固工程涉及

鐵路設施的結構，亦牽涉複雜的工序，港鐵公司及後聘請獨

立顧問協助審視加固工程的執行細節，一方面確保工程不會

影響鐵路安全及服務，同時亦希望減少對周邊市民影響。加

固工程已於 2017 年 9 月展開，預計今年內完成。  

我再次強調，是次沉降事件沒有影響鐵路安全，屋宇署、機

電署及港鐵公司均已按上述制度有效監管鐵路系統的安全

運作，以至在鐵路保護區範圍內施工的情況。然而，因應今

次事件，政府各部門（包括屋宇署及機電署）會與港鐵公司

檢視同類事件的溝通及資料發放安排，以提高透明度。為此，

我們審視了鐵路保護區內的工程資料。根據港鐵公司提供的

1 為保障鐵路設施的結構安全和穩固，於鐵路保護區範圍內的打樁工程須符合一套比範圍外進

行的打樁工程更嚴格的標準，包括於有關作業備考訂明打樁工程對鐵路建築物造成的沉降不得

超逾 20毫米（就鐵路保護區範圍外進行的打樁工程而言，標準一般為不超逾 25毫米）。 



資料，現時在鐵路保護區內受沉降監測的工程共有六十四

宗，當中五十六宗涉及重鐵線附近的工程，另外八宗涉及輕

鐵線附近的工程。因類似沉降而須停工的個案有兩宗，分別

有一宗涉及西鐵線元朗站高架橋橋躉，及另一宗涉及輕鐵線

天榮站月台。未來的機制、溝通和資料發放都會以提高透明

度為基準。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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